
   

 

我国房地产经济学中的贫富论 
——浅议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与社会贫富分化 

文/王 艺 南 灵 

   一、关于房地产相关政策选择的争论 
   近几年，房地产业动荡不断，虽然房地产调控现在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在房地产调控的政
策建议中意见纷纷。 
   1、“穷人”论 
   为穷人说话的易宪容的逻辑是，“尽管房地产业是推动中国GDP增长的重要力量量，但商品房
价格、金融风险、地方政府业绩以及买不起房屋的百姓，究竟哪一个利益更重要？就得看中央政府
把天平放在哪里了。这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成败关键。”他说，“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变成弱势群
体，因为只有8%的人具备购买力，80%的人都购买不了房屋是不行的。政府要改善中产阶级结构，
改善收入结构——让大部分人都可以在按揭的情况下可以购买住房。” 
   （二）“富人”论 
   与易宪容的理论完全相反，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提出所谓的富人优先论，他认为，
“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是
先满足最富的人。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 
   二、房地产业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表现在，它总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为一
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剥削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没有了阶级
间利益的冲突，但不可否认，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显然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因此，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的出台，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其实质也就是不同利益诉求博弈的
结果。不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建议，其实质就是不同的利益诉求的表达。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划分，房地产政策建议之类毫无疑问属
于规范经济学范畴。它不可能如同实证经济学那样，存在着惟一准确的结论，甚至不存在“正确或
者错误的答案”，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伦理和道德的判断。 
   三、房价不应成为贫富分化的加速器 
   1、我国贫富分化现状 
   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各行业就业者收入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其提高的程度各不相
同。尤为明显的是，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职工间的收入差距则呈持续扩大趋势，造成我国基尼系数
居高不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前些年我国城乡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尤其是2003年——2005
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提高，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差距将超过9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
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也就是说，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
一部分人已经可以坐享财产带来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长的速度远不及后者。 
   目前国家提出的构造和谐社会的构想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项举措。在经济发展方面具体
来说，就是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让广大的老百姓更加普遍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2、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使房地产不会成为加拉大贫富分化的加速器 
   在我国城镇居民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房价虚高在一些房地产热点城市已经十分严峻的形
势下，如果房地产宏观调控采纳了那些主张房价上涨的专家所提出的“劫贫济富”式的政策建议，
那么，房子最终是否会成为拉大穷富差距的加速器？似乎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更成为各方关
注的焦点。 
   面对我国一些专家“劫贫济富”式的政策建议，我们不禁要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
府实施的也是积极“扶持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难道我们要实施的却是积极的“劫穷济富”的经
济政策？要知道，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实行的是社会主
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我们的“伦理和道德判断”也应该与
之相对应，在政府干预经济，扶持弱势群体方面，我们理应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不难预计，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房地产调控，决不可能让房子成为拉大穷富差
距的加速器。 
   四、总结 

 



   规范经济学涉及伦理和价值判断，房地产政策建议其实质就是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诉求的表
达。在我国城镇居民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房价虚高在一些房地产热点城市已经十分严峻的形势
下，如果房地产宏观调控采纳了那些主张房价上涨的专家所提出的“劫贫济富”式的政策建议，那
么，房子最终必将成为拉大穷富差距的加速器。基于该问题，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必须要有政府
干预，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是政府要做的重要工作，也是政府经济职能之一。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决定了我国政府在干预经济，扶持弱势群体方面，理应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进程中，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房地产调控，决不可能让房子成为拉大穷富差距的加速器。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我国，房地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其迅猛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因其
不成熟而带来诸多问题，无论是央行关注的房地产业与金融风险问题，还是本文探讨的房地产与贫
富分化的问题，除了通过市场的调节，政府应该制定长期、稳定的吸纳管政策给与规范。最后，可
以坚信的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房地产这一关系着国计民生的产业，必将健康、稳定的发
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器（作者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05级土地资源管理
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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